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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第第第第 344 章章章章)檢討工作小組委員會會議檢討工作小組委員會會議檢討工作小組委員會會議檢討工作小組委員會會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當局擬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進行檢討，
本文件敘述有關的檢討架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條例曾先後於一九九三年和二零零零年大幅修訂。當局在二零

零零年六月制定《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以下簡稱“修訂條例”)
後，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督導委員會，負責監督和評估修訂條例的實施

情況，並就進一步改善條例，提出適當建議。此外，當局正與立法會

民政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建築物管理條例》檢討工作小組委員會(以
下簡稱“小組委員會”)緊密合作，以進行條例的檢討工作。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3. 當局擬詳細諮詢有關的專業團體和業界組織，目的是取得有關

各方的一致意見，從而進一步修訂條例。

4. 小組委員會曾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會議上提出下列

事項，作為是次諮詢的主要項目：

(i) 持有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洋房類物業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

團；

(ii) 業主立案法團成員的法律責任；
(iii) 無須支付管理費用的不可分割業權份數持有人的投票

權；

(iv)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程序；
(v) 修訂大廈公契的條款；
(vi) 業主立案法團終止經理人的委任；及
(vii) 就解決管理方面的糾紛設立調解機制。

持有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洋房類物業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持有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洋房類物業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持有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洋房類物業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持有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洋房類物業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5. 條例旨在鼓勵建築物分層單位業主成立法團，並就建築物的管

理作出規定。根據條例的規定，業主立案法團的決議過程，是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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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業權份數的擁有權為前提。由於洋房類物業業主擁有的是地段或

可分割的業權份數，以及他們的物業是洋房而非分層單位；因此，不

論就業權的組成或物業的性質來說，洋房類物業現時都不能歸入條例

的規管範疇。

6. 如果有關洋房類物業設有供業主共同使用或享用的地方，當局

原則上不會反對這些物業的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政府擬詳加諮詢

有關方面，確定如何把條例的適用範圍擴大，使之包括洋房類物業，

特別是可否根據洋房類物業業主所擁有的土地或物業面積成立業主

立案法團。

業主立案法團成員的法律責任業主立案法團成員的法律責任業主立案法團成員的法律責任業主立案法團成員的法律責任

7. 條例已就業主立案法團的權責作出規定。在正常情況下，業主

立案法團的集體法律責任不應亦不可轉移給業主立案法團的個別成

員。一般來說，如果業主立案法團的個別成員參與法團工作時秉誠行

事，實無須為這方面而擔憂。如果個別成員出於個人意願而犯罪(例
如：盜竊或貪污)，他當然必須為罪行負責。

8. 我們必須強調，制定一般條文以豁免業主立案法團成員民事和

刑事責任的做法，會使法團成員的權利不受約制，以致他們無須承擔

相關的法律後果。如果確需在這方面作出修訂，我們必須採取謹慎及

針對性的方法，收窄適用範圍，清楚訂明有哪些責任可獲豁免，以及

在何種情況下可予豁免。由於所涉事項複雜，兼具爭議之處，當局必

須詳細諮詢有關各方。當局樂意聽取小組委員會和有關各方的意見。

無須支付管理費用的不可分割業權份數持有人的投票權無須支付管理費用的不可分割業權份數持有人的投票權無須支付管理費用的不可分割業權份數持有人的投票權無須支付管理費用的不可分割業權份數持有人的投票權

9. 根據已於二零零零年修訂的條例附表 7第 7段，擁有業權份數
但無須支付管理開支的業主，在終止委任經理人的議決上無權投票。

有建議對持有這類份數的業主的權利再加以限制，使其不得在業主會

議中投票，也不得作為法定人數計算(請參閱當局就二零零一年四月
二十七日小組委員會會議提交的文件第 11段)。不過，由於問題涉及
私人的產權和責任，當局認為必須採取謹慎及針對性的方法，收窄適

用範圍；一般性限制有關權利的做法並不可取。當局樂意聽取小組委

員會和有關各方的意見，然後制定合適的建議。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程序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程序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程序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程序

10. 在當局就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小組委員會會議提交的文

件中，第 4、第 5 和第 6段分別討論了關於投票代表、法定人數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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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代表的事宜。當局認為條例的有關條文行之有效。當局會樂意聽取

小組委員會和有關各方的意見。為使條文更清晰和方便業主理解其中

內容，我們會考慮為條例增訂附表，載列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程序。

修訂大廈公契的條款修訂大廈公契的條款修訂大廈公契的條款修訂大廈公契的條款

11. 大廈公契是發展商和業主之間的私人契約，訂明有關各方的產

權和責任。條例第 2條已就公契的定義作出闡釋，訂明公契是一份界
定業主之間的權利、權益、責任的文件。由於政府並非締約的任何一

方，因此無權干預各項條款，特別是影響有關各方享有的產權、金錢

權益和責任的條款。

12. 條例中確有條文須隱含地納入大廈公契內，但有關的條文主要

關乎如何決定業主應付管理開支的總額、會計程序、業主立案法團終

止委任經理人等事宜，而並非與產權、金錢權益等有關。

13. 對於有人建議當局引進法例，藉以修訂或刪除大廈公契內有關

條款一事，因為此事涉及私人的產權、金錢權益和責任，當局認為必

須謹慎行事。由於所涉事項複雜，兼具爭議之處，我們須仔細研究有

關政策、法律和技術方面的問題。當局樂意考慮有關各方均接受的方

案。

業主立案法團終止經理人的委任業主立案法團終止經理人的委任業主立案法團終止經理人的委任業主立案法團終止經理人的委任

14. 當局已在就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小組委員會會議提交的

文件第 8段討論此事。當局認為終止經理人的委任是一項大廈管理上
的重大決定，須由業主共同議決。業主可親自或委派代表，在為此召

開的業主大會上投票以作決議。修訂條例已把附表 7第 7段修訂，使
業主立案法團就終止經理人的委任決議時，只有那些擁有業權份數並

已支付管理開支(或負有支付管理開支的法律責任)的業主，才有權投
票。這項修訂實際上已降低終止委任經理人所需的不可分割業權份數

的百分率。我們認為 50%的規定是合理的。倘再把這個百分率調低，
解僱經理人的決定便可能被質疑為並非代表大多數業主的意願。因

此，現行的規定是適切可行的。

就解決管理方面的糾紛設立調解機制就解決管理方面的糾紛設立調解機制就解決管理方面的糾紛設立調解機制就解決管理方面的糾紛設立調解機制

15. 如果業主之間或業主與業主立案法團之間發生糾紛，民政事務

總署及各區的民政事務處會協助斡旋，並提供意見。業主和業主立案

法團亦可入 土地審裁處，以排解所發生的糾紛。從一九九三年起，

土地審裁處獲條例賦予司法管轄權，聆訊及裁決有關大廈管理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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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事實上，相對於把個案交由原訟法庭審理，土地審裁處已提供一

個較為快捷和相宜的途徑，以解決大廈管理的糾紛。當局認為這制度

行之有效。儘管如此，我們仍持開放的態度，並樂於聽取小組委員會

和有關各方的意見。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16. 上文述及的事宜有不少複雜，兼具爭議之處。當局採取非常審

慎的態度，尤以處理涉及私人產權、金錢權益、責任等事宜為然。有

鑑於此，我們認為，在 手進一步修訂條例前，必須深入諮詢有關各

方的意見。我們會繼續與小組委員會和有關各方緊密合作，務求制定

適當的建議。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